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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兖州煤业”“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肖耀猛先生、财务总监赵青春先生及财务管理部部长徐健先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1.5�“报告期” 是指2021年1月1日-3月31日。

1.6�“本集团” 是指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1.7�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季度报告中“元” 为人民币元，中国法定货币。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57,673,487 258,910,041 258,910,041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507,364 54,118,394 54,118,394 -4.8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58,823 3,049,498 1,336,342 3.5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1,055,994 48,005,960 45,604,524 -3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1,001 1,729,030 1,527,504 3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18,000 1,449,615 1,454,167 53.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6 2.74 2.37

增加1.32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28 0.3520 0.3110 31.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28 0.3520 0.3110 31.48

注：

①公司于2020年完成了对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未来能源” ）49.315%股权、兖矿榆林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精细化工” ）100%股权、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鲁南化工” ）100%股权、兖矿济宁化工装备

有限公司100%股权、 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煤化供销公司” ）100%股权、 山东兖矿济三电力有限公司

（“济三电力” ）99%股权及兖矿集团信息化中心相关资产的收购（“控股股东相关资产收购” ）。 根据中国会

计准则，本次收购构成了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集团对2021年第一季度比较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了追溯

调整。

②公司报告期不再合并兖矿（海南）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智慧物流” ）的财务报表。

③截至报告期末，公司2018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计划” ）共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13,041,592股，公司总股本增加13,041,592股，每股收益等相关指标以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04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18,91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5,36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9,6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9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81

所得税影响额 -948

合计 33,001

2.2�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注：

①公司于2021年4月1日接到控股股东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原兖矿集团”“控股股东” ）通知，原兖矿集

团与原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山能集团” ）战略重组事宜完成工商登记程序，公司控股股东名称由“兖

矿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为“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能集团” ）。

②以上“股东总数” 及“截至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资

料，是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提供的公司股东名册，以及控

股股东更名为山能集团的实际情况而编制。

③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作为公司H股的结算公司，以代理人身份持有公司股票。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为公司沪股通股票的名义持有人。

④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18兖01EB累计换股4,122,13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8%。

⑤截至2021年3月31日，控股股东共持有公司A股2,263,047,288股，包括通过自身账号持有1,875,662,

151股A股，通过其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开立的担保及信托专户持有387,385,137股A股，为控股股

东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提供担保；控股股东通过兖矿香港公司持有公司H股454,989,000股。控股股东直接

和间接持有本公司55.78%股份。

⑥截至本报告期末， 公司总股本因股权激励计划行权增加至4,873,041,592股， 有关详情请见本报告

“三、重要事项” 之“其他重要事项” 有关内容。

主要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或相关股份及/或淡仓情况

除下述披露外，据董事所知，截至2021年3月31日，除本公司董事、监事或最高行政人员以外，并无任何其

他人士是本公司主要股东，或者在本公司的股份或相关股份中拥有符合以下条件的权益或淡仓：(1)根据《证

券及期货条例》（“《证券及期货条例》” ）第XV部第2及3分部规定应做出披露；(2)记录于本公司根据《证券

及期货条例》第336条而备存的登记册；或(3)以其他方式知会本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联交

所” ）。

主要股东

名称

股份类别 身份 持有股份数目（股）

权益性

质

占公司H股类

别之百分比

占公司已发行股

本总数之百分比

山能集团

A股（国有法

人股）

实益拥有人 2,263,047,288 好仓 - 46.44%

实益拥有人 387,385,137 淡仓 - 7.95%

山能集团① H股

所控制法团的

权益

454,989,000 好仓 23.95% 9.34%

BNP�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SA

H股 投资经理 117,641,207 好仓 6.19% 2.41%

注：

①该等H股是由控股股东香港子公司以实益拥有人的身份持有。

②百分比数据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③所披露的信息乃是基于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所提供的信息以及控股股东更名为山能集团的实际情况而作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总体经营业绩

3.1.1主要产品及服务运营数据

项 目

第一季度

2021年 2020年 增减幅(%)

1.煤炭业务（千吨）

商品煤产量 26,348 28,205 -6.58

商品煤销量 26,308 35,907 -26.73

2.煤化工业务（千吨）

化工产品产量 1,503 1,039 44.56

化工产品销量 1,302 895 45.53

3.电力业务（万千瓦时）

发电量 187,406 322,936 -41.97

售电量 151,028 76,909 96.37

注：

①本集团于2020年完成了控股股东相关资产收购，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故本集团对2020年第一季

度相关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②上表及本节报告期、比较期间数据均经四舍五入，但增减幅按四舍五入前的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3.1.2本集团主营业务分部经营情况

1.煤炭业务

（1）煤炭产量

2021年第一季度，本集团生产商品煤2,635万吨，同比减少186万吨或6.6%。

2021年第一季度，本集团商品煤产量如下表：

单位：千吨

项目

第一季度

2021年 2020年 增减幅（%）

一、公司 6,394 8,000 -20.08

二、菏泽能化① 586 817 -28.19

三、山西能化② 354 305 16.02

四、未来能源 4,294 3,990 7.64

五、鄂尔多斯能化③ 3,962 3,120 27.00

六、昊盛煤业④ 822 1,481 -44.52

七、兖煤澳洲⑤ 8,736 9,149 -4.52

八、兖煤国际⑥ 1,200 1,343 -10.66

合计 26,348 28,205 -6.58

注：

①“菏泽能化” 指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司。

②“山西能化” 指兖州煤业山西能化有限公司。

③“鄂尔多斯能化” 指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

④“昊盛煤业” 指内蒙古昊盛煤业有限公司。 2021年一季度昊盛煤业商品煤产量同比减少，主要是由于：

受安全环保政策影响，报告期内昊盛煤业所属石拉乌素煤矿煤炭生产受到限制。

⑤“兖煤澳洲” 指兖州煤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⑥“兖煤国际” 指兖煤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煤炭价格与销售

2021年第一季度，本集团销售商品煤2,631万吨，同比减少960万吨或26.7%，主要是由于：贸易煤销量同

比减少。

2021年第一季度，本集团商品煤分煤种产、销情况如下表：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产量 销量 销售价格 产量 销量 销售价格

（千吨） （千吨） （元/吨） （千吨） （千吨） （元/吨）

一、公司 6,394 5,319 673.03 8,000 7,829 559.07

1号精煤 195 195 882.54 209 198 802.56

2号精煤 2,220 1,833 929.49 2,151 2,334 746.21

3号精煤 726 560 788.64 846 749 581.12

块煤 10 8 771.65 500 630 617.71

精煤小计 3,151 2,597 895.07 3,706 3,912 696.76

经筛选原煤 3,243 2,722 461.12 4,295 3,917 421.57

二、菏泽能化 586 405 1,158.02 817 821 908.48

2号精煤 495 405 1,158.02 624 705 995.86

经筛选原煤 92 - - 193 117 379.90

三、山西能化 354 352 352.59 305 292 306.23

经筛选原煤 354 352 352.59 305 292 306.23

四、未来能源 4,294 3,286 453.78 3,990 3,086 362.41

3号精煤 502 507 463.66 681 674 381.50

块煤 1,028 1,023 465.41 945 814 383.19

经筛选原煤 2,764 1,756 444.15 2,364 1,598 343.79

五、鄂尔多斯能化 3,962 3,098 354.01 3,120 2,354 242.80

经筛选原煤 3,962 3,098 354.01 3,120 2,354 242.80

六、昊盛煤业 822 920 425.07 1,481 1,397 297.80

经筛选原煤 822 920 425.07 1,481 1,397 297.80

七、兖煤澳洲 8,736 8,598 446.64 9,149 8,592 468.34

半硬焦煤 28 27 629.76 58 55 743.42

半软焦煤 762 750 587.08 401 377 716.93

喷吹煤 614 604 577.20 575 540 691.65

动力煤 7,332 7,217 420.41 8,115 7,620 438.24

八、兖煤国际 1,200 1,205 395.93 1,343 1,415 338.62

动力煤 1,200 1,205 395.93 1,343 1,415 338.62

九、贸易煤 - 3,124 1,086.78 - 10,120 607.43

合计 26,348 26,308 565.03 28,205 35,907 500.43

（3）煤炭销售成本

2021年第一季度，本集团煤炭业务销售成本91.98亿元，同比减少30.88亿元或25.1%。

单位

第一季度

2021年 2020年 增减幅（%）

公司

销售成本总额 百万元 1,499 2,282 -34.32

吨煤销售成本 元/吨 267.78 284.41 -5.84

菏泽能化

销售成本总额 百万元 251 390 -35.55

吨煤销售成本 元/吨 528.41 435.89 21.23

山西能化

销售成本总额 百万元 100 65 54.85

吨煤销售成本 元/吨 284.48 221.39 28.50

未来能源

销售成本总额 百万元 440 400 9.89

吨煤销售成本 元/吨 112.87 116.38 -3.01

鄂尔多斯能化

销售成本总额 百万元 579 352 64.75

吨煤销售成本 元/吨 186.98 142.95 30.80

昊盛煤业

销售成本总额 百万元 280 244 14.39

吨煤销售成本 元/吨 303.94 174.98 73.70

兖煤澳洲

销售成本总额 百万元 2,993 2,527 18.47

吨煤销售成本 元/吨 348.13 294.06 18.38

兖煤国际

销售成本总额 百万元 371 361 2.74

吨煤销售成本 元/吨 307.56 254.94 20.64

贸易煤

销售成本总额 百万元 3,080 5,970 -48.40

吨煤销售成本 元/吨 986.14 589.92 67.16

鄂尔多斯能化吨煤销售成本变动主要是由于：①职工薪酬及劳务费用增加，影响吨煤销售成本同比增加

23.18元；②折旧费及修理费增加，影响吨煤销售成本同比增加12.81元。

昊盛煤业吨煤销售成本变动主要是由于：①商品煤销量同比减少，影响吨煤销售成本同比增加89.25元；

②综机设备大修费用增加，影响吨煤销售成本同比增加37.26元。

2.煤化工业务

2021年第一季度，本集团煤化工业务经营情况如下表：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产量 销量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产量 销量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千吨） （千吨）

（百万

元）

（百万

元）

（千吨） （千吨） （百万元） （百万元）

一、鲁南化工 523 415 2,352 1,604 415 309 895 862

其中：醋酸 266 167 762 368 227 160 339 291

醋酸乙酯 107 101 697 577 57 37 184 178

二、未来能源 222 189 693 570 147 109 425 373

其中：粗液体蜡 111 92 360 262 88 53 228 165

三、榆林能化注 197 167 266 219 197 193 274 213

其中：甲醇 197 167 266 219 197 193 274 213

四、鄂尔多斯能化 557 529 1,077 633 277 281 394 240

其中：甲醇 479 453 748 474 277 281 394 240

乙二醇 79 76 329 159 - - - -

五、精细化工 3 3 5 3 3 3 6 3

合计 1,503 1,302 4,394 3,025 1,039 895 1,994 1,690

注：“榆林能化” 指兖州煤业榆林能化有限公司。

受主要产品价格上涨影响，鲁南化工业绩同比大幅增长，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5.30亿元，同比

增加15.07亿元或147.3%；实现净利润5.99亿元，去年同期净亏损0.93亿元。

3.电力业务

2021年第一季度，本集团电力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发电量 售电量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发电量 售电量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万千万

时）

（万千万

时）

（百万元）

（百万

元）

（万千万

时）

（万千万

时）

（百万元）

（百万

元）

一、华聚能源① - - - - 19,785 6,215 26 18

二、济三电力 29,852 29,852 99 78 22,649 22,649 76 47

三、菏泽能化 41,708 35,927 125 105 43,122 37,722 132 84

四、鲁南化工 5,838 2,510 13 12 2,891 1,154 4 3

五、榆林能化 7,714 3,647 9 9 7,694 86 0.17 0.31

六、未来能源 28,688 11,389 32 38 226,795 9,084 27 29

七、内蒙古矿业② 73,606 67,703 179 202 - - - -

合计 187,406 151,028 457 441 322,936 76,909 266 180

注：

①“华聚能源” 指山东华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因所属电厂关停，故华聚能源发电量、售电量、销售收入及

销售成本同比减少。

②“内蒙古矿业” 指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3报告期内兖矿财务公司运营情况

单位：百万元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增减幅（%）

营业收入 172 125 37.32

净利润 80 49 65.26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幅（%）

净资产 3,434 3,354 2.40

总资产 25,880 25,513 1.44

3.2�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2.1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幅（%）

(百万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

（%）

(百万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

（%）

合同负债 3,998 1.55 3,177 1.23 25.86

其他流动负债 2,589 1.00 471 0.18 449.36

其他权益工具 0 0.00 5,218 2.02 -100.00

合同负债变动原因分析：①青岛中兖贸易有限公司（“青岛中兖” ）合同负债比年初增加5.43亿元；②煤

化供销公司合同负债比年初增加2.36亿元。

其他流动负债变动原因分析：公司于报告期内发行2021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20亿元。

其他权益工具变动原因分析：公司于报告期内偿还2018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50亿元。

3.2.2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2021年

第一季度

（百万元）

2020年

第一季度

（百万元）

增减幅

(%)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1,056 48,006 -35.31

公司报告期不再合并兖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兖煤国贸” ）、兖煤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

（“兖煤新加坡” ）以及智慧物流财务报表，影响

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营业成本 23,974 41,605 -42.38

公司报告期不再合并兖煤国贸、兖煤新加坡以及

智慧物流财务报表，影响营业成本同比减少。

税金及附加 815 644 26.53 鄂尔多斯能化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1.18亿元。

财务费用 958 406 136.00

①汇兑收益同比减少1.74亿元；②利息费用同比

增加2.52亿元。

3.2.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2021年

第一季度

（百万元）

2020年

第一季度

（百万元）

增减幅

(%)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59 3,049 3.59

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同比减少190.44亿元；②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

增加额同比增加17.50亿元；③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同比增加6.23亿元； ④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同比减少175.15亿元； ⑤支付

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同比增加3.19亿元； ⑥支付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同比增加3.77亿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29 -2,543 -

①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

增加2.03亿元； ②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2.07亿

元；③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增

加4.16亿元； ④取得子公司及

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同比增加2.33亿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0 4,378 -85.85

①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同

比增加47.93亿元； ②分配股

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

现金同比减少12.14亿元。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59 4,771 -75.71 -

3.3�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1�诉讼、仲裁情况

报告期内有进展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1.兖州煤业诉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北方管网”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管网” ）排除妨碍纠纷案

2021年1月，兖州煤业以排除妨碍纠纷为由，将北方管网、国家管网诉至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济宁中

院” ），要求其在2021年8月1日前，将通过兖州煤业矿区的相关输油管道改迁至不妨碍兖州煤业行使采矿权

的其他区域，否则赔偿兖州煤业经济损失20,000.00万元。

目前，济宁中院尚未作出裁决。

2.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商银行” ）诉兖州煤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5年10月，威商银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山东恒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恒丰公司” ）、兖州煤

业等8被告诉至济宁中院，要求恒丰公司偿还借款9,911.90万元及相应利息。 因恒丰公司将其对兖州煤业的应

收账款10,342.00万元（涉嫌伪造）向威商银行做了质押，威商银行要求兖州煤业在应收账款质押范围内履行

相应的给付义务。

2018年10月，济宁中院一审判决兖州煤业败诉。 公司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高院” ）提起上诉。

2019年5月，山东高院二审裁定发回济宁中院重审。

2020年1月，济宁中院重审一审判决驳回威商银行诉讼请求，威商银行向山东高院提起上诉。

2020年12月， 山东高院重审二审判决兖州煤业在应收账款质押范围内， 就恒丰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

30%赔偿责任。

2021年3月，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

2021年4月，公司与威商银行达成和解协议，威商银行给予公司优惠信贷政策，公司撤回再审申请，执行二

审判决。

3.中国建设银行济宁古槐路支行（“建设银行古槐路支行” ）诉兖州煤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7年6月，建设银行古槐路支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济宁市燎原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济宁燎

原” ）、兖州煤业等8被告诉至济宁中院，要求济宁燎原偿还借款本金9,585.96万元及相应利息。 因济宁燎原将

其对兖州煤业的应收账款9,052.00万元（涉嫌伪造）向建设银行古槐路支行做了质押，建设银行古槐路支行

要求公司在应收账款范围内履行付款义务。

2018年1月，济宁中院开庭审理本案，公司向法院申请对相关证据材料中的印章及签字进行司法鉴定。 经

鉴定确认，印章为假，签字为真。

2018年11月，济宁中院一审判决兖州煤业败诉。 公司向山东高院提起上诉。

2019年8月，山东高院裁定发回济宁中院重审。

2020年4月，济宁中院判决驳回原告对公司的诉讼请求，公司免责。 对方向山东高院提起上诉。

2020年10月， 山东高院重审二审判决兖州煤业在应收账款质押范围内， 就济宁燎原不能清偿部分承担

50%赔偿责任。

2021年3月，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

目前，公司已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尚无法判断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期后利润的影响。

4.青岛中兖诉大连集装箱码头物流有限公司（“大连码头” ）仓储合同纠纷案

2021年4月，兖州煤业全资子公司青岛中兖以仓储合同纠纷为由，将大连码头诉至大连海事法院，要求其

赔偿货物损失16,836.44万元。

目前，大连海事法院尚未作出裁决。

3.3.2重大关联/关连交易事项

1.�兖州煤业与控股股东持续性关联/关连交易

公司2021年2月5日召开的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的《材料物资供

应协议》《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保险金管理协议》《产品、材料物资供应及资产租赁协议》《大宗商品购销

协议》《委托管理专项协议》《融资租赁协议》，确定了每项协议所限定交易于2021－2023年每年的年度交易

上限金额。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日期为2020年12月9日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相关持续性关联/关连交

易公告、2021年2月5日的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该等资料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交

所” ）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

2.�兖煤澳洲与Glencore� Coal� Pty� Ltd及其附属公司（“嘉能可集团” ）持续性关联/关连交易

公司2021年2月5日召开的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兖煤澳洲与嘉能可集团续期《煤炭销

售框架协议》《煤炭购买框架协议》， 批准 《煤炭销售框架协议》《煤炭购买框架协议》《HVO销售合约》

《HVO服务协议》所限定交易于2021－2023年每年的年度交易上限金额。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日期为2020年12月9日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相关持续性关联/关连交

易公告、2021年2月5日的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该等资料载于上交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

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3.�兖州煤业与山东能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山能数科” ）持续性关联/关连交易

公司2021年2月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兖州煤业与山能数科签署《ERP及相关系

统运维框架协议》及其所限定交易于2021－2023年每年的年度交易上限金额。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日期为2021年2月5日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相关持续性关联/关连交

易公告。 该等资料载于上交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4.�兖州煤业与控股股东开展化工原料煤采购及产品销售持续性关联/关连交易

公司2021年3月2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兖州煤业与控股股东签署《化工原料

煤采购及产品销售协议》及其所限定交易于2021－2023年每年的年度交易上限金额。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日期为2021年3月26日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相关持续性关联/关连

交易公告。 该等资料载于上交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3.3.3其他重要事项

1.调整公司机构设置

经公司2021年2月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设置以下机构：

（1）经营管理部。 负责改革改制、企业管理、完全市场化、生产经营综合调度、经营评价等经营管理工作。

（2）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负责职工社会保障、退休手续办理、职工教育培训、高校毕业生和员工招聘、职业

鉴定、职称晋升、技能人才选拔培养等工作。

（3）审计中心。负责经济活动审计、内部控制评价、有关管理人员经济责任审计，造价预算、招投标过程监

督等工作。

（4）工程监督中心。 负责工程施工全过程监督与考核、施工项目日常监督、工程竣工验收监督考核，工程

招标技术把关、工程施工及咨询服务机构招标，建设项目施工总体规划，参与建设项目设计审查、开工报告审

批、施工合同管理等工作。

（5）新闻中心。 负责新闻和重大活动的宣传发布、新闻舆情管理，报社、电视台、网站、新媒体等日常管理

等工作。

（6）综合服务中心。 负责会务组织、外联接待、离退休管理、综合档案管理、内部治安保卫、后勤保障等日

常综合性服务工作。

（7）技术质量中心。 负责科技创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知识产权管理、节能降耗、标准计量、贯标认证等

工作。

（8）兖煤运营协调中心。 负责改革改制单位的内退、离岗人员的管理、“三供一业” 移交后其他业务的管

理工作。

（9）信息化中心。负责信息化项目建设、工业互联网规划建设、标准体系建设、信息安全管理、信息技术产

业发展等工作。

有关详情请见日期为2021年2月5日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该等资料载于上交所网

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2.总经理辞任

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2月20日收到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健先生的辞职报告。 刘健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

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刘健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后，将继续担任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

在公司董事会聘任新任总经理前，由公司副总经理肖耀猛先生暂行总经理职责。

有关详情请见日期为2021年2月21日的关于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该等资料载于上交所网站、香港联交所

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3.公司住所及香港主要营业地点名称变更

由于邹城市重新核发公司门牌号码， 公司住所由中国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变更为中国山东省邹

城市凫山南路949号。

因公司香港主要营业地点所在大厦名称由“阳光中心” 更名为“大新金融中心” ，公司香港主要营业地点

变更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48号大新金融中心40楼。

有关详情请见日期为2021年3月8日的香港主要营业地点所在大厦名称变更的公告，2021年4月29日的公

司住所变更的公告。 该等资料载于上交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4.控股股东战略重组

2020年8月14日，原山能集团与原兖矿集团签署《合并协议》。 根据该协议，原兖矿集团更名为“山能集

团” 作为存续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不发生变更。 自本次战略重组交割日起，原山能集团资产、负债、业务、人员、

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由存续公司承继、承接或享有。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战略重组事项已经完成有关交割及工商变更手续。

有关详情请见日期为2020年7月12日的控股股东战略重组提示性公告、 日期为2020年8月14日的控股股

东战略重组进展公告、 日期为2020年11月30日的控股股东战略重组交割公告及日期为2021年4月1日的控股

股东战略重组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该等资料载于上交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5.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情况

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14,184,060份， 行权有效日期为2021年2月18日至

2022年2月11日。 自2021年2月18日至2021年3月31日期间， 股权激励计划共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13,

041,592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91.95%。

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由4,860,000,000股变更为4,873,041,592股，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未

产生重大影响。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日期为2021年4月2日的关于2021年第一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该等

资料载于上交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3.4�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5�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负责人 肖耀猛

日期 2021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600188� � � � � � � � � � �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编号：临2021-038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2021年4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

《公司章程》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讨论审议。 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一、变更公司住所

因山东省邹城市重新核发公司门牌号码，公司住所由“中国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 变更为“中国

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949号” 。 除门牌号码变更外，公司住所实际位置保持不变，公司电话、传真号码保持不

变。

二、修改《公司章程》

鉴于因战略重组，公司发起人、控股股东“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已更名为“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结合

变更公司住所等情况，公司拟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条文 修改前内容 修改后内容

第二条

公司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

准(体改生[1997]154号)，于1997年9月24日以发起

方式设立， 并于1997年9月25日在山东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注册号

码是：370000400001016。

公司的发起人为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

准(体改生[1997]154号)，于1997年9月24日以发起

方式设立， 并于1997年9月25日在山东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注册登记， 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是：91370000166122374N。

公司的发起人为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后更名为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第四条 公司住所是中国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 公司住所是中国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949号。

第二十三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86,000万元。 公司的注

册资本应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相应的登记，并向国

务院授权的公司审批部门及国务院证券主管机构

备案。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86,000万元。 公司的注

册资本应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相应的登记，并向国

务院授权的公司审批部门及国务院证券主管机构

备案。

除上述修改内容外，《公司章程》其它条款保持不变。

三、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变更住所并修改《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讨论审议。 公司住所变更

结果及相关章程条款的修改以市场监管部门最终核准登记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600188� �股票简称： 兖州煤业 编号：临2021-037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5日以书面送达或电

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在山东省邹城市公司总部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

际出席董事9名，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批准《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在境内外公布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关于修改〈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讨论审

议；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日期为2021年4月29日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该等资料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

三、批准《关于与部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开展融资业务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一）批准公司与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保险债权合作计划

方案；

（二）授权公司任一名董事签署相关项目文件。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1� �重要提示

1.1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行于2021年4月29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行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会议应出席董事14

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13名。 独立董事汪昌云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姜国华先生

代为出席并表决。 14名董事均行使表决权。 本行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1.3� �本行2021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本行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刘连舸，行长、主管财会工作负责人刘金，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吴建光保证本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A股

股票简称 中国银行

股票代码 601988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H股

股票简称 中国银行

股份代号 3988

上市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境内优先股

第三期

股票简称 中行优3

股票代码 360033

第四期

股票简称 中行优4

股票代码 360035

挂牌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二期境外优先股

股票简称 BOC�20USDPREF

股份代号 4619

上市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梅非奇

联系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100818

电话 (86)�10-6659�2638

传真 (86)�10-6659�4568

电子信箱 ir@bankofchina.com

2.2�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2.2.1基于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另有说明者除外）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资产总计 25,834,286 24,402,659 5.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059,661 2,038,419 1.04

每股净资产（人民币元） 6.15 5.98 2.79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157,855 6.58

净利润 57,309 1.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3,989 2.6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53,436 1.31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8 5.9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币

元）*

0.18 4.52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8 5.98

净资产收益率（%，年率，加权平均）* 12.17 增加0.06个百分点

净资产收益率

（%，年率，加权平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

12.04 减少0.11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0,504 33.6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人民币

元）

1.97 33.65

*本报告期的相关指标均已考虑当季宣告的永续债利息年化因素。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损益 545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7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5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1

其他营业外收支1 151

相应税项调整 (200)

少数股东损益 (25)

合计 553

注：

1�其他营业外收支是指发生的与经营业务活动无直接关系的收入和支出，包括出纳长款收入、结算罚款

收入、预计诉讼赔款、捐赠支出、行政罚没款项、出纳短款损失和非常损失等。

2�本集团因正常经营业务产生的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及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未作为非经常性损

益披露。

3本集团非经常性损益中的固定资产处置损益和其他营业外收支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支出。

2.2.2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合并会计报表差异说明

本集团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会计报表及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合并会计报表中列

示的2021年和2020年1至3月的经营成果和于2021年3月31日及2020年12月31日的所有者权益并无差异。

2.3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2.3.1� 2021年3月31日普通股股东总数：705,447名 （其中包括526,515名A股股东及178,932名H股股

东）

2.3.2� 2021年3月31日，本行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普通股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股东性质

普通股股份

种类

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88,461,533,607 64.02% - 无 国家 A股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81,893,442,485 27.82% - 未知 境外法人 H股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941,164,885 2.70% - 无 国有法人 A股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810,024,500 0.61% - 无 国有法人 A股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91,924,560 0.34% - 无 境外法人 A股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 分红 －

005L－FH002沪

689,039,299 0.23% - 无 其他 A股

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541,454,570 0.18% - 无 其他 A股

8 MUFGBank,Ltd. 520,357,200 0.18% - 未知 境外法人 H股

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股

票红利型产品（寿自营）委

托投资（长江养老）

382,238,605 0.13% - 无 其他 A股

10 海南鸿宝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0 0.07% -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A股

注：

1� H股股东持股情况根据H股股份登记处设置的本行股东名册中所列的股份数目统计。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在该公司开户登记的

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本行H股股份合计数，其中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所持股份。

3�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以名义持有人身份，受他人指定并代表他人持有股票的机构，其中包括香港

及海外投资者持有的沪股通股票。

5�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均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6� � �除上述情况外，本行未知上述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4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2.4.1� 2021年3月31日优先股股东总数：64名（其中包括63名境内优先股股东及1名境外优先股股东）

2.4.2� 2021年3月31日，本行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优先股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股东性质

优先股股份

种类

1

博时基金－工商银行－博时－

工行－灵活配置5号特定多个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200,000,000 16.7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2 美国纽约梅隆银行有限公司 197,865,300 16.52% 未知 境外法人 境外优先股

3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乾

元－日新月异"开放式理财产品

单一资金信托

133,000,000 11.1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70,000,000 5.84%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5

中金公司－农业银行－中金公

司农银瑞驰1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58,390,000 4.87%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6

交银施罗德资管－交通银行－

交银施罗德资管卓远2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54,400,000 4.54%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40,000,000 3.34% 无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8

中金公司－农业银行－中金农

银1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5,820,000 2.99%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9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个险万能

30,000,000 2.5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9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2.50% 无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9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2.5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注：

1� � 美国纽约梅隆银行有限公司以托管人身份， 代表截至2021年3月31日， 在清算系统Euroclear和

Clearstream中的所有投资者持有197,865,300股境外优先股，占境外优先股总数的100%。

2�截至2021年3月31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同时为本

行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和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一。

3�除上述情况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股股东与上述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

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经营情况简要分析

2021年一季度，集团实现净利润573.09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39.89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1.75%和2.67%。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0.91%，净资产收益率（ROE）12.17%。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1.12%，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2.77%，资本充足率为15.71%。

3.1�利润表主要项目分析

1、集团实现利息净收入1,041.59亿元，同比增加36.80亿元，增长3.66%。 净息差1.78%。

2、集团实现非利息收入536.96亿元，同比增加60.69亿元，增长12.74%。 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78.75

亿元，同比增加42.71亿元，增长18.09%。

3、集团业务及管理费369.27亿元，同比增加15.22亿元，增长4.30%。 成本收入比（中国内地监管口径）

23.39%。

4、集团资产减值损失323.61亿元，同比减少1.90亿元，下降0.58%。 集团不良贷款总额1,948.77亿元，不良

贷款率1.30%，比上年末下降0.16个百分点，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189.88%，比上年末上升12.04个百分点。

3.2�主要资产负债项目分析

3月末，集团资产总额258,342.8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4,316.27亿元，增长5.87%。负债总额236,475.75亿

元，比上年末增加14,077.53亿元，增长6.33%。

1、客户存款总额179,105.7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0,314.03亿元，增长6.11%。 其中，中国内地机构人民币

客户存款136,610.2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8,649.75亿元，增长6.76%。

2、客户贷款总额149,779.4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7,614.64亿元，增长5.36%。其中，中国内地机构人民币贷

款118,761.5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6,052.45亿元，增长5.37%。

3、金融投资总额57,508.05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596.88亿元，增长2.86%。 其中，人民币投资44,832.41亿

元，比上年末增加1,169.31亿元，增长2.68%；外币投资折合1,928.94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51.81亿美元，增长

2.76%。

§4�重要事项

4.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与去年年底或去年同期比较，变动幅度超过30%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21年

3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变动比率 主要原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88,199 230,057 155.68% 同业证券回售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10,539 17,912 -41.16% 债券卖空减少。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7,462 127,202 -78.41% 境内银行同业证券回购减少。

库存股 (4) (8) -50.00% 本行子公司减少持有本行股票。

其他综合收益 1,228 4,309 -71.5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估值变动。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变动比率 主要原因

投资收益 5,741 9,322 -38.41%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债券投资实现的净收益

减少。

对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收

益

286 (130) 不适用 应享联营企业投资净收益增长。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

止确认产生的收益

337 820 -58.90%

处置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债券投资实现

的净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181 (3,836) 不适用 衍生金融工具估值收益增加。

汇兑收益 (221) 3,578 不适用 汇兑及汇率产品净收益减少。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82) 15 不适用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其他业务成本 (15,208) (10,310) 47.51% 保险业务支出增加。

营业外支出 (70) (163) -57.06% 捐赠支出减少。

4.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经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本行于2021年3月15日赎回全部已发行的2.80亿股第二期境内优先股，足

额支付本次优先股票面金额及当期应付股息，共计人民币295.40亿元。

4.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4.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5�本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适用√不适用

§5� �季度报告

本报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 www.boc.cn。 根据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编制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亦同时刊载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 www.hkexnews.hk�

及本行网站 www.boc.cn。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1-03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 或“本行” ）于2021年4月29日在北京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2021年第四次董事会会议， 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5日通过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本行所有董事和监

事。会议应出席董事14名，实际出席董事13名。独立非执行董事汪昌云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委

托独立非执行董事姜国华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连舸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中国银行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赞成：14�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详情请查阅本行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boc.cn）的中

国银行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中国银行“十四五” 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赞成：14�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三、中国银行“十四五” 绿色金融规划

赞成：14�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四、中国银行第三、四期境内优先股股息分配方案

赞成：14�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批准本行于2021年6月28日按照发行条款以人民币支付第三期境内优先股股息，股息率4.5%，派息规模

为人民币32.85亿元。

批准本行于2021年8月30日按照发行条款以人民币支付第四期境内优先股股息，股息率4.35%，派息规模

为人民币11.745亿元。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1-03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监事会2021年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9日通过书面及电

子邮件方式送达至本行所有监事，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在北京现场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6名，实际亲自出

席监事6名。 会议召开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

议由监事长张克秋女士主持，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监事会认为本行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管规定，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行的实际情况。

表决情况：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2、《监事长2020年度绩效考核结果》

表决情况：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3、《监事会对本行反洗钱管理履职情况的监督评价意见》

表决情况：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4、《监事会对本行合规管理履职情况的监督评价意见》

表决情况：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5、《监事会对本行内部审计履职情况的监督评价意见》

表决情况：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6、《监事会对本行数据治理履职情况的监督评价意见》

表决情况：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018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